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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北大学本科“做中学”综合实践项目

督导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加强对中北大学本科

“做中学”综合实践项目的过程管理，依据《中北大学本科教学督

导委员会工作条例（修订）》（校教[2024]5 号）、《中北大学本科

教学“做中学”综合实践项目规范》等文件，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督导成员

由学校本科教学督导委员会委员组成。

二、督导对象

本科“做中学”综合实践项目。

三、督导内容

1.教学大纲：督查项目相关课程教学大纲的修订情况，确认课程

与项目的关联性和知识点脉络的衔接性。

2.教学设计：督查项目相关课程的教学设计案例，督查课程中应

讲授的、支撑“做中学”项目的工程案例是否体现。

3.实验实践：检查学生实验报告、分析测试报告等，确认各项目

实验实践扎实开展。



4.教师教研：检查教研活动记录，督促各项目组扎实开展教研活

动。

5.项目成果：检查学生参与项目所制作的特色成果（产品、器件、

实物模型、样机等）。

四、督导程序

1.制定督导计划：依据项目实施情况和工作进度，制定年度督导

计划。

2.实施督导活动：组织督导组成员专项督导，依托教学信息化研

究虚拟教研室平台，通过审核文件资料、实地检查等方式，重点关

注教学大纲修订情况、教学设计、教学案例、实践平台建设、教研

活动开展情况和项目实施成效。

3.汇总督导意见：将督导组成员的调研结果、意见和建议进行整

理汇总。

4.提供反馈意见：向相关负责人提供督导报告，提出意见建议。

5.评估项目实施情况：根据督导结果和整改情况，评估项目的实

施情况和效果。

五、督导结果运用

1.各项目组严格按照督导报告提出的意见建议整改落实，给出具

体整改时限。

2.各教学部门要积极支持、配合督导委员的工作。对阻挠、破坏

督导委员行使职责的部门或个人，学校将给予严肃处理；学校教务

部设专人负责本科教学督导的服务工作，及时听取教学督导员的意

见和建议，并定期向教学督导员通报处理情况。

本规范由教务部负责解释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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